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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异议申请书”的答复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：
根据贵院提供由东方前海宣康投资管理（杭州）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提交的《异议申请书》，我公司做出如下说明：

1.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，估价对象现状作为商业、办公使用。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《房屋所有权证》[X京房权证兴字第131948号]复印件及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[京兴国用（2014出）第00044号]复印件，估价对象登记用途为办公。按照合法性原则,本报告以估价对象登记用途——办公为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，并产生相应的房地收益。

综上，采用估价对象的规划用途（办公），运用两种方法和各自权重。综合判断本次评估结果，亦已考虑楼层因素对估价对象的影响。

2.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《房屋租赁合同》复印件，估价对象办公用房已设定租赁权，租赁期限自2014年2月1日至2032年2月1日。本次评估已考虑该租赁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。

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查询“阿里司法拍卖”，异议人所述“北京市大兴区黄村东大街38号院6号楼6层601”，“建筑面积1496.46平方米，房屋性质商品房，规划用途商业。”，而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办公，二者用途不一致。

本次估价的“房地产市场价值”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，在价值时点2018年10月25日，估价对象用途为办公，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1.53年的房地产市场价值。根据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[GB/T50899-2013]，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，由熟悉情况、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，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。本次估价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处置估价对象提供参考依据，最终成交价格应由市场来决定。

综上所述，我公司出具的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[康正评字2018-1-0697-F01SFZC6号]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[GB/T 50291-2015]及相关国家、地方法律法规的，估价结果是客观、合理的。

特此说明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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